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
國際商港船舶含油廢棄物清除作業規定

115年 5月 18日基港職字第1152820670號函訂定

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為管理所轄國際
商港區域內（不含軍用碼頭及漁業專業區）船舶含油廢棄物之岸上清除及處理
（再利用）工作，依據商港法第三十八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條及廢棄物
清理法等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本規定所稱之船舶含油廢棄物係指船舶產生之污油水（SLOP）、油性廢棄物
（OILY WASTE）等含油廢棄物，有毒廢棄物不包括在內；清除作業方式係指以
油罐車在岸上自船邊抽取船舶含油廢棄物後，運至最終處理(再利用）機構處理。

三、於本分公司所轄之基隆港、臺北港及蘇澳港等國際商港從事船舶含油廢棄物之
岸上收受及清除作業者(以下簡稱清除業者)，應檢送下列文件(影本文件，審查
時攜帶正本核對)向本分公司申請，經本分公司同意後，始可於港區進行清除作
業：

(一)環保主管機關核發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許可清除種類需含 D類或R類廢油代
碼）影本及廢棄物清除技術員合格證書影本。

(二)營運計畫書、緊急應變計畫書、污染防治計畫書及公共意外責任險(須含意
外污染責任險)保單影本。

(三)油罐車等清運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統（GPS）證明文件影本。

(四)最終處理(再利用)機構相關文件證明影本：

1.廢棄物進最終處理(再利用)廠同意書。

2.環保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處理(再利用)許可證。

(五)與委託人(船方或船代)及處理(再利用)機構簽訂之三方合作契約書影本。

四、清除業者獲准同意於本分公司從事船舶含油廢棄物清除作業，應遵循以下事項：

(一)進入港區作業所需人員及車輛，須憑本分公司核准公文依「國際商港管制區
通行證申請及使用須知」規定申請港區通行證，並隨車攜帶該等相關證明文
件(如核准公文、作業申請單)，以供管制站港警查驗。

(二)進行船舶含油廢棄物收受及清除作業前，應填報「基隆港務分公司國際商港
船舶含油廢棄物清除作業申請單」（如附表一），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
方式等方式擇一通知本分公司。

(三)進行船舶含油廢棄物清除作業期間，應確保相關油水管路接頭接妥無虞，並
應與船方隨時保持聯繫，防止發生洩漏；並應自行負責作業人員、車輛之作
業安全，並應投保適當保險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及車輛責任險等)；
期間所發生之任何事故及衍生之任何責任，均應自行負責。

(四)進行船舶含油廢棄物清除作業期間所造成之污染事故時，須立即採取足以處
理污染之緊急應變措施，並依事故發生所在港口即時通報本分公司各監控中
心(如附表二)，並應就污染清除、損害等負一切賠償責任。

(五)作業期間本分公司得不定期派員至現場查核，若查有缺失應依限期改善，如



經勸導仍未改善，本分公司得終止進入所轄國際商港區域從事船舶含油廢棄
物收受及清除作業。

(六)完成每次作業後應依「廢棄物清理法」向主管機關申報清除數量及流向，並
應於次月十日前副知本分公司相關統計（如附表三）及提送最終處理(再利
用)廠送廠紀錄(如過磅單或送廠證明等)影本至本分公司備查，前開資料應
作成營運紀錄妥善保存五年以上，以供查驗。

(七)在港期間應確實遵守商港港務管理規則、商港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
清理法等相關規定，不得有違規、違法、妨礙港區安全與秩序及污染港區或
造成髒亂等行為；違反前開事項者，本分公司將舉證事實資料移請執法單位
依法裁處，若違反情節重大屬實者，本分公司得終止進入所轄國際商港區域
從事船舶含油廢棄物收受及清除作業。

五、本分公司基於社會責任並為掌握各國際商港區域之船舶含油廢棄物收受、清除
及處理作業情形，應辦事項如下：

(一)每月應至少一次無預警派員赴現場抽查清除作業與相關文件，並製作巡檢紀
錄（如附表四）備查，如當月無作業申請則免。

(二)每月應就清除業者之作業申請單及最終處理(再利用)廠送廠紀錄進行稽核比
對，如查有清除內容異常懸殊情事，應立即檢據通報主管機關妥處。



基隆港務分公司國際商港船舶含油廢棄物
清除作業申請單

船舶基本資料

船名：

船舶所有人(或代理人)：

聯絡電話：

申 請 方 式 ：□書面申請 □電子郵件 □傳真

預定作業港口：□基隆港   □臺北港   □蘇澳港

預定作業碼頭：

預定作業時間：

清 除 內 容 ：

□油罐車(車牌)：

□廢棄物種類：

□清除數量：

受託清除業者：                                                   (蓋章)
連絡電話：

申請人已詳閱並願遵守「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船舶含油廢棄物清除作業規定」，
如有違反規定，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如致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受有損害，願負一切
損害賠償之責任。

以下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填寫

受理人員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註：請於預定作業前提出申請

附表一



港區別 監控中心通報專線

基隆港 (02)2420-6263

臺北港 (02)2619-6010

蘇澳港 (03)995-4957

附表二



____年____月____港區船舶含油廢棄物清除統計表(單位/噸)

廢棄物收受來源 廢棄物清除 廢棄物處理

船務代理
公司

船名 航次
廢棄物
種類

清除業者 清除數量 清運日期 處理機構 處理數量 進廠時間 清除處理聯單號碼

總計 0.00 0.00

註：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應確實上網申報於本港區清除之船舶含油廢棄物，請將前一個月份之船舶含油廢棄物收受、清除及處理統計表，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提送本分公司。

附表三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
國際商港船舶含油廢棄物清除作業檢查表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港區：□基隆港   □臺北港   □蘇澳港

碼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清除業者

船務代理公司

船舶名稱

抽查照片

抽查結果

□油罐車(車牌)： □與申請書相符
□與申請書不符及其情形：

□油罐車裝置即時追蹤系統（GPS） □與規定相符
□與規定不符及其情形：

□廢棄物種類： □與預報相符
□與預報不符及其情形

□清除數量： □與預報相符
□與預報不符及其情形

□其他： □與規定相符
□與規定不符及其情形：

後續處理

承辦人： 二級主管： 一級主管：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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